北京舞蹈学院公派留学个人申请表 
A  基本信息 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日期
	

	现在身份
	
	最高学历
	
	最后毕业学校
	

	最后毕业时所学专业
	
	已获最高学位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
	学生填写
	所在院系
	
	入学时间
	

	
	在读年级
	
	学习专业
	

	教师填写


	参加现工作时间
	
	现从事学科专业
	

	
	所在部门
	
	行政职务
	
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专业技术级别
	


B  申请留学情况（如尚无意向请注明）

	申请留学身份
	
	申报国别
	
	留学专业名称
	

	具体研究方向
	
	计划留学单位
	

	计划留学日期
	
	是否已与计划留学单位取得联系
	

	申请留学期限
	
	是否已有录取通知书或邀请信
	    （如有请附后）

	计划留学单位收费情况

（如有多项可另附表详细说明）
	费用名称
	
	费用金额
	

	是否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
	（如是请填以下两项）

	1.一次资助出国日期
	

	2.一次资助回国日期
	


C  外语水平 

	外语语种
	
	外语程度
	

	考试种类
	
	考试时间
	
	总成绩
	


D  国内接受高等教育或进修经历

	时 间
	学校/单位名称
	主修专业/内容
	学习方式
	所获学位/证书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E  境外学习/工作经历 （没有请填无）

	时 间
	学校/工作

所在地区/单位名称
	经费来源 
	在外身份
	学习/从事专业
	使用语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G  主要学术成果 

	著作/论文题目
	发表时间
	刊物名称
	卷/期/页收录情况
	合作者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承担或参与科研项目名称
	时间
	项目编号
	批准立项部门
	排名及职责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获得奖励名称
	时 间
	等 级
	授奖部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I  国外导师 （如尚未联系请注明）

	导师姓名（中英文）
	专业技术职称
	职 务
	国内或国际知名组织中任职情况

	
	
	
	


注：如有个人简介请附后（主要包括：工作经历、主要研究领域；近5年出版的著作及发表的重要论文、主持的重点科研项目及所获重要学术成果、奖励。） 

 

申请人签字:   

日  期:   

  
	所在单位
推荐意见

	包括被推荐人近五年教学、科研、学习、工作情况；学术、业务水平和发展潜力；综合素质与健康状况；外语水平；出国研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；回国后对被推荐人的使用计划。

（可附页，附页仍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负责人签字盖章：        日期：

	基层党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盖章：        日期：

	管理部门
意见
	注：教师由人事处填写；本科生由教务处填写；研究生由研究生部填写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盖章：        日期：

	学校意见
	校领导签字盖章：      日期：


PAGE  
1

